
 
关于对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41 号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1 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以下简称“预案”）。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

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关于本次重组的原则性意见及相关股份减持计划 

（1）预案披露，公司 5%以上股东王维勇回复不同意公司实施本

次交易，请公司结合书面问询情况说明其不同意上市公司实施本次交

易的原因，并补充说明王维勇不同上市公司实施本次交易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影响，是否会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继续推进； 

（2）预案披露，长治市南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烨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岩莉暂未向上市公司反馈其对于本次交

易的原则性意见，请补充披露公司未取得南烨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王

岩莉回复的原因以及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 

（3）你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时，董事商敬军

投反对票，请你公司进一步函询并说明其反对的原因，并补充说明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2、关于标的公司的历次股权变更 

（1）预案披露，浙江博蓝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标的公司”）最近三年进行过多次股权转让或增资，请进一步说

明股权转让或增资的原因，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份额代持情形，如存

在，补充披露相关风险及应对措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

表意见； 

（2）预案披露，标的公司最近三年增资时标的资产 100%股权价

值与本次交易作价差异较大，请你公司结合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主要财务数据、评估过程等进一步说明近三年估值价格和本次作价差

异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关于交易标的 

（1）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包括

按主营产品分类及不同尺寸产品的营业收入、主要费用情况及毛利率

情况，并和同行业比较，如果相关指标存在同比 30%以上变动或者较

同行业公司存在大幅偏离的，请补充说明原因； 

（2）预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6年、2017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895.90

万元、2,217.12 万元，请结合行业发展、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

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 2017 年业绩大幅度增长的原因和合

理性，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政府补助情况及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补充说明是否存在依赖政府补助的情形，如有，请进

行重大风险提示； 



（4）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情况，如

发生变化，请说明原因； 

（5）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并结合

第三方交易价格及可比市场价格，补充披露和上市公司交易价格的公

允性，如果较去年同期发生较大变化，请进一步说明原因和合理性； 

（6）请按照销售模式类别（直销、代销、经销等）披露最近三

年标的公司销售收入的构成情况； 

（7）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综合良率、产能、产量、产能利用率、

在建产能等情况； 

（8）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核心人员的相关

情况，以及本次收购完成后对核心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任职期限、

竞业禁止等方面的具体安排，如无，请说明原因。 

4、关于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 

（1）预案披露，标的公司 2017 年实现净利润 2,217.12 万元，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承诺净利润 3,000 万元、5,000 万元、

6,200 万元、7,400 万元，请公司结合行业情况、标的公司业务发展、

主要产品情况、标的公司 2018 年业绩、合同及订单签订和执行情况

等，补充披露其 2018 年及其后年度承诺净利润的可实现性； 

（2）预案显示，仅徐良、金华德盛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华博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忠尧和苏州宝思蓝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业绩补偿限额占交易作

价的 61.30%，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仅部分交易对方参与业绩承诺及补



偿相关安排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交易安排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

和中小股东权益。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交易方案 

（1）乾芯（平潭）半导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乾芯投资”）、宁波首科燕园康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徐州首科东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8 年 2 月增资取得

标的公司股份，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 48,771.75 万元，前述三名交

易对手方本次交易均取得现金对价，请说明前述安排的原因和合理性。 

（2）预案披露，公司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4,663.23 万元，其

中 47,111.80 万元用于标的公司扩产项目建设，请结合行业情况、标

的公司产能利用情况等补充说明募集资金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是

否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 

（3）请补充说明收益法具体的评估过程、主要评估参数的确定

过程、测算依据、以及折现率选择过程和依据，请评估师发表意见。 

6、其他 

（1）请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 年修订）》第十五条相关规定对

交易对手方进行穿透披露，并补充说明穿透计算后的总人数是否符合

《证券法》第十条发行对象不超过 200 名的相关规定。 

（2）请补充说明上市公司作为乾芯投资的有限合伙人，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预案披露，徐良和刘忠尧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及其补



充协议，刘忠尧与徐良在作为标的公司股东期间保持一致行动，本次

交易完成后，徐良与刘忠尧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请公司说明前述安排的原因以及对上市公司股权稳定性的影响。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10月 24 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8 年 10 月 18 日 

 

 

 


